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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某一些立法委員或交通部官員來研擬這些規範，如果家長及民間團體都沒有機會表達意見，

我覺得這會有點不妥，是不是請交通部跟教育部提出更周延、更具體的評估報告，其中包含邀

請民間團體以及家長相關團體參加公聽會，這也包含在評估實施的計畫裡。 

主席：李委員是希望將來在評估的過程中，應該要召開公聽會，而且要邀請家長跟這些關心的兒少

團體共同出席及討論。我想這部分應該沒有問題吧？反正剛才已經提到有半年的時間，大家可

以廣泛蒐集意見，不只是國外的資料，我認為來自國內各單位的意見也應該要廣泛蒐集，所以

我們把剛才李委員希望增加家長及團體意見的建議納入，將文字修正為「建請交通部及教育部

對校車安全提出更周延具體之實施評估計畫，並應邀請家長團體、兒少團體等民間團體參加公

聽會討論。」這樣好不好？如果各位沒有意見，那就再增加上述修正的文字。 

進行第 9 案。 

9、 

本院李委員彥秀等，建請經濟部針對營利事業單位附設之兒童遊戲安全設施（遊樂場）之內

容與規範，並於一周內提供相關評估與檢討報告，應包含過去三年列管辦法與稽查方向及紀錄

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聯合國兒童人權宣言，擁有遊戲權是兒童基本權利，且遊戲場在兒童成長過程中有

重要之地位。從國際至國內對兒童安全權益極為重視，但維護兒童安全之權責過於分散，鑒於

有效積極維護兒童之遊戲安全，以減少兒童使用遊戲設施之事故傷害，是政府所必須重視之議

題，以為提供社會大眾、孩童有安心、優質之遊樂環境。 

二、經濟部為營利事業單位主管機關，對於附設之兒童遊戲安全設施（遊樂場）應積極主動

、嚴加管理，是故保障兒童遊戲權益之安全，為主管機關單位之責。 

提案人：李彥秀 

連署人：陳宜民  蔣萬安 

主席：請經濟部商業司蕭科長說明。 

蕭科長旭東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第 9 案跟剛才第 4 案基本上是雷同的，因為「營利事業單位」不明

確，是不是可以改成像第 4 案一樣，亦即修改為「關於百貨公司、大賣場以及專營的兒童遊樂

場」的相關規範，來做相關的評估及檢討報告？ 

主席：請李委員彥秀發言。 

李委員彥秀：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我確切的請教經濟部同仁，你們現在列管的到底有哪些？剛才我質

詢時，你說親子餐廳的遊戲設施是歸經濟部管，你剛才在台上又回答召委那不屬於你們管理。 

蕭科長旭東：不是，我剛才是因為直接答，我只是說因為營利事業的範圍非常大，目前我們有管理

的…… 

李委員彥秀：營利事業是不是都歸經濟部管？ 

蕭科長旭東：不是。 

李委員彥秀：那你們列管的範圍有哪些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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蕭科長旭東：百貨公司、賣場以及專營的兒童遊樂場，就像剛才有委員…… 

李委員彥秀：附設的兒童遊樂場呢？譬如麥當勞等等。 

蕭科長旭東：那部分就是餐飲，餐飲跟親子餐廳不是我們管的。 

李委員彥秀：是其他的衛生單位？ 

蕭科長旭東：是的。 

李委員彥秀：好，那就麻煩你們就你們所管轄的範圍，把過去 3 年列管辦法、資料、稽查的方向以

及紀錄等等，全部每一筆都提供給我。 

蕭科長旭東：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跟委員確認一下，因為稽查是由地方政府執行，我們蒐集完他們

的資料之後，還要提出相關的報告，剛才我們在第 4 案時曾請主席裁示給我們兩個月的時間，

因為兩個月處理的是包含全面清查，但是清查之後，我們還要做檢討，所以是不是可以給我們 3

個月的時間？ 

李委員彥秀：沒關係，過去 3 年列管及稽查的方向跟會議紀錄，我可以給你們兩個月的時間。但是

你們在一個禮拜之內先提供給我，過去你們是如何列管？因為權限在你們手上，你們發文給各

縣市，每一年各縣市回報什麼？還是他們不需要回報？ 

蕭科長旭東：我們去年做過一次回報，我們在兩個月內提出報告…… 

李委員彥秀：你們一週之內可以提供什麼？ 

蕭科長旭東：我們是不是在兩個月內一次提供給委員？ 

李委員彥秀：我是要求兩個月內提供給我稽查的所有資料，那一週之內麻煩你們告訴我，你們過去

如何列管以及經濟部底下該管轄的範圍跟內容，你在這個位置上，你們管了哪些東西，你自己

搞不清楚嗎？ 

蕭科長旭東：剛才有提到，不過我們是配合衛福部的安全規範來做，因為是怕…… 

李委員彥秀：你們是沒有東西還是怎麼樣？ 

蕭科長旭東：有東西，但是怕我們這邊還是需要一點時間整理，是不是可以給我們兩個…… 

李委員彥秀：給你兩個禮拜，至於過去 3 年內列管的所有資料，我可以給你們兩個月的時間。 

蕭科長旭東：是。 

主席：按照剛才李委員講的內容，修正通過。 

處理第 10 案。 

10、 

主決議文：標準檢驗局於 103 年起分階段辦理電機電子類商品納入 CNS15663 危害性限制物質

含有標示事宜，第一階段已明訂於 106 年實施，然而這兩年間已有許多國家逐步將 RoHS 規定國

內法化，為因應國際貿易之環保趨勢，標檢局應將第一階段提前實施，並於 106 年底前將所有

電機電子類商品納入 CNS15663 危害性限制物質含有標示之規定。 

提案人：林淑芬 

連署人：黃秀芳  陳 瑩 

主席：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莊副局長說明。 


